
一、引言

内生增长理论表明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决定

因素[1]。然而，在美国AMD等公司中，科技创新项

目的商业成功率仅为 30%[2]；对我国六大产业 2130
家企业开展的技术创新项目调查显示，有1884家企

业的技术创新活动被中止或失败，占总数的88.45%，

由此可见，科技创新失败项目客观存在。与此同时，

科技创新的正外部性特征会使科技创新活动不可避

免地遇到市场失灵和投资不足的问题，政策工具成

为依靠市场力量以外补偿科技创新外部性的有效手

段[3][4]。然而，现有创新激励政策主要包括支持企业

科技创新的财税政策、专项资金政策、政府采购政策

和金融政策等，大多聚焦于创新成功企业或集中在

科技创新过程的前端，由于“反失败”偏见的存在[5]，

对于创新失败的激励关注度不足。因此，如何提升创

新失败激励的有效性和精准性，避免寻租现象，成为

值得进一步讨论的新议题。

Arrow[6]将技术进步引入经济增长模型，揭示

科技创新在经济增长中的重要作用，但在企业科技

创新发展的过程中，由于科技创新具有典型公共产

品的溢出效应特征，企业难以获得科技创新所带来

的全部剩余利润，导致企业私人投入回报降低，制约

了企业科技创新的动力[7]，仅依靠市场的资源配置

和调节作用难以有效解决企业科技创新投入不足的

问题[8]。关于如何激励企业的科技创新行为，多数学

者认为，政策工具的运用是补偿技术创新外部性的

有效手段[9]。政府以研发补贴、税收优惠和政府采

购等补贴方式对企业科技创新进行资助和补偿，不

仅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企业在科技创新方面的资

金投入压力，还可以降低企业科技创新的风险感知，

提升科技创新的预期收益，提高企业研发投入的积

极性[10][11][12]。

与此同时，对于政府补贴与企业创新之间的关

系，部分学者认为政府补贴对企业科技创新也存在

的“挤出效应”或“替代效应”[13]，政府补贴会在适度

范围内对企业创新投入产生“激励效应”，但当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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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贴过度且大量时，会对企业私人创新投入产生“挤

出效应”[14][15]。政府与企业之间的补偿博弈关系一

直是创新激励研究领域争论的焦点问题。

由于技术创新失败项目再创新行为具有较高的

不确定性和风险性，风险感知理论认为企业风险感

知会影响其创新决策行为，损失感知往往会抑制再

创新行为的发生，即技术创新失败项目的损失越大，

企业针对该项目进行再创新行为的可能性也就越

低[16]。为降低企业再创新风险感知，激发企业再创

新行为，可考虑引入政府补偿机制与社会风险分担

机制，即除企业技术创新失败项目自担再创新风险

外，通过政府补偿和社会分担实现企业再创新项目

风险转移[17]。企业是再创新行为的决策主体，是再

创新风险的感知主体，也是再创新失败损失的承担

主体[18]。利用有偿的社会资源分担损失风险是企业

技术创新失败项目再创新的一种可供选择的风险

防范模式 [19]。然而信息的不对称性以及风险的不

确定性，导致风险分担合约很难自然达成，从而阻碍

了社会风险分担机制的运行，而政府补偿机制在企

业技术创新失败项目再创新风险分担机制中可以发

挥重要的促进作用[20][21]。与此同时，社会风险分担

机制充分调动社会资源投资企业技术创新失败项目

再创新行为，有效配合政府补偿机制对企业技术创

新失败项目再创新行为实施激励，从侧面保障了政

府效用的提升。

综上所述，政府创新补偿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

技术创新正外部性所带来的市场失灵和企业创新投

入不足的问题，但在再创新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风险

问题，使再创新激励效率问题成为创新研究领域关

注的焦点。在对企业技术创新失败项目再创新行为

进行补偿时，如何引入第三方风险分担机制，减少风

险感知导致的再创新行为抑制问题的发生，充分发

挥风险分担组织在企业技术创新失败项目再创新过

程中的风险分担作用，与政府补偿形成互补关系，有

效弥补政府补偿机制资源不足的劣势，健全再创新

行为激励机制，提升再创新激励的有效性，既有研究

还难以形成较为清晰、明确的研究结论。针对既有研

究存在的问题，本文以企业技术创新失败项目为研

究对象，建立再创新补偿及风险分担机制，构建创新

失败项目、政府与第三方风险分担组织之间的动态

博弈模型，通过比较三方主体在不同情境下的预期

收益，阐述企业、政府及风险分担组织在再创新激励

中的策略选择问题。

二、研究设计

企业技术创新失败项目再创新补偿及风险分担

机制主要涉及再创新企业、政府和第三方风险分担

组织三方行为主体。风险分担组织可以是银行、保险

公司、担保公司或者风险投资公司等，这些组织的业

务属性与博弈行为具有相似性和一致性。此外，政府

在对其进行补偿时，往往也会采用同类型的政策，因

此可将其视为第三方风险分担主体。三方主体在再

创新激励过程中，将自身利益最大化作为动态决策

目标，通过各方的策略选择构成相互影响、相互作用

的动态博弈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企业技术创新

失败项目再创新补偿及风险分担机制[22]。由于再创

新结果存在不确定性，政府为降低这种不确定性、激

发企业再创新行为，将对企业给予补偿。补偿分为显

性补偿和隐性补偿，显性补偿是政府直接补偿给企

业技术创新失败项目，隐性补偿是政府补偿给第三

方风险分担组织[23]。由于各方目标不同，较难实现

再创新行为的实施方、补偿方与风险分担方之间的

统一。为了分析三者之间的关系，本文提出了企业

（技术创新失败项目）、政府与第三方风险分担组织

之间的行为关系模型（见图 1），探究再创新补偿与

风险分担机制的内在作用机理。

三、演化博弈分析

1. 基本假设。为便于讨论，假设参与博弈模型

的政府、企业与第三方风险分担组织都是理性的经

济主体，并追求收益目标最大化。在此基础上提出以

下假设：

（1）企业技术创新失败项目：①企业：被补偿方，

前次技术创新失败后选择是否再创新。其行为策略

集为 E=（E1，E2）=（再创新，不再创新），概率记为

（α，1-α）。②政府：补偿方，激励企业技术创新失败

项目再创新行为，增加补偿社会效应。其行为策略集

为G=（G1，G2）=（补偿，不补偿），概率记为（β，1-β）。

策略集：
（补偿，不补偿）

政府（G）

策略集：
（再创新，不再创新）

企业（技术创新
失败项目）（E）

策略集：
（分组，不分组）

风险分担组织
（T）

再创新风险分担收益

再创新风险分担

补偿策略

图 1 企业技术创新失败项目、政府与风险分担

组织之间的行为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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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第三方风险分担组织：风险分担方，为企业技术创

新失败项目再创新行为提供风险分担，降低其风险

感知和风险成本。其行为策略集为T=（T1，T2）=（分

担，不分担），概率记为（γ，1-γ）。
（2）企业技术创新失败项目再创新时，成本为

CE，再创新行为获得成功的概率为λ，再次失败概率

为 1-λ。由于企业技术创新失败项目再创新成功概

率受到政府补偿以及社会风险分担的影响，因此，根

据政府和第三方风险分担机构的策略组合，将企业

再创新收益分为四类：①补偿且分担情境下收益

（VG1∩T1）；②补偿而不分担情境下收益（VG1∩T2）；

③不补偿而分担情境下收益（VG2∩T1）；④不补偿且

不分担情境下收益（VG2∩T2）。

（3）企业技术创新失败项目再创新补偿及风险

分担机制的倡导者是政府，其推广政策、构建机制的

综合执行成本为CG。政府给予企业的显性补偿为

SE，给予第三方风险分担组织的隐性补偿为ST。由于

企业技术创新失败项目再创新行为的社会效应与政

府补偿及社会风险分担有关，因此，根据政府和第三

方风险分担机构的策略组合，将再创新社会收益分

为四类：①补偿且分担情境下收益（FG1∩T1）；②补偿

而不分担情境下收益（FG1∩T2）；③不补偿而分担情

境下收益（FG2∩T1）；④不补偿且不分担情境下收益

（FG2∩T2）。同时，若政府执行补偿政策时，其公信力

会提升，带来的信用收益为MG。

（4）第三方寻求再创新风险分担业务时，其综合

运行成本为CT。若企业技术创新失败项目再创新失

败，第三方风险分担组织所分担的损失为LT。由于

风险分担收益与政府补偿有关，因此，根据政府补偿

策略，将第三方风险分担组织分担收益分为两类：

①补偿情境下收益（RG1∩T1）；②不补偿情境下收益

（RG2∩T1）。同时，分担风险带来的信用收益为MT。

当第三方风险分担组织不寻求再创新风险分担业务

时，其机会成本也与政府补偿有关系，因此，结合政

府补偿策略，将第三方风险分担组织不分担机会成

本分为两类：①补偿情境下机会成本（LG1∩T2）；②不

补偿情境下机会成本（LG2∩T2）。

根据行为关系模型与基本假设，本文设置博弈

所需的相关参数，见表1。
2. 企业技术创新失败项目再创新行为的演化

博弈。设企业技术创新失败项目采取不同策略的收

益分别为UE1、UE2，平均收益为UE，则由再创新补

偿及风险分担博弈树可得：

UE1=βγλVG1∩T1+β（1-γ）λVG1∩T2+（1-β）×
γλVG2∩T1+（1-β）（1-γ）λVG2∩T2+（1-λ）（βSE+
γLT）-CE （1）

UE2=0 （2）
UE=α［βγλVG1∩T1+β（1-γ）λVG1∩T2+（1-β）×

γλVG2∩T1+（1-β）（1-γ）λVG2∩T2+（1-λ）（βSE+
γLT）-CE］ （3）

联立公式（1）~（3）可得企业技术创新失败项目

E的复制动态方程：

F（α）= dα
dt

=α（UE1-UE）

=α（1-α）［βγλVG1∩T1+β（1-γ）λVG1∩T2+
（1-β）γλVG2∩T1+（1-β）（1-γ）λVG2∩T2+（1-λ）×

表 1 主要参数符号及其含义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符号

VG1∩T1

VG1∩T2

VG2∩T1

VG2∩T2

CE

FG1∩T1

FG1∩T2

FG2∩T1

FG2∩T2

CG

SE

ST

MG

RG1∩T1

RG2∩T1

LG1∩T2

LG2∩T2

CT

LT

MT

含义

政府补偿且风险分担情境下，企业技术创
新失败项目再创新收益

政府补偿而风险不分担情境下，企业技术
创新失败项目再创新收益

政府不补偿而风险分担情境下，企业技术
创新失败项目再创新收益

政府不补偿且风险不分担情境下，企业技
术创新失败项目再创新收益

企业技术创新失败项目再创新成本

政府补偿且风险分担情境下，再创新社会
收益

政府补偿而风险不分担情境下，再创新社
会收益

政府不补偿而风险分担情境下，再创新社
会收益

政府不补偿且风险不分担情境下，再创新
社会收益

政府补偿综合成本

政府给予企业技术创新失败项目的显性
补偿

政府给予风险分担组织的隐性补偿

政府执行补偿政策时，公信力提升的收益

补偿情境下，风险分担组织的分担收益

不补偿情境下，风险分担组织的分担收益

补偿情境下，风险分担组织不分担的机会
成本

不补偿情境下，风险分担组织不分担的机
会成本

风险分担组织分担风险综合成本

再创新失败时，风险分担组织分担的损失

风险分担组织分担风险时，信用提升的收
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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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2-2

2-3

ββ

0 1

1

1

S1 α

γ

β

0 1

1

1

S2 α

γ

β

0 1

1

1

S3 α

γ

（βSE+γLT）-CE］ （4）
（1）当γ=［CE-βλVG1∩T2-（1-λ）βSE-（1-β）×

λVG2∩T2］/［βλ（VG1∩T1-VG1∩T2）+（1-β）λ（VG2∩T1-
VG2∩T2）+（1-λ）LT）］时，F（α）=0，所有水平均为稳

定状态，动态演化趋势见图2的2-1。
（2）当γ≠［CE-βλVG1∩T2-（1-λ）βSE-（1-β）×

λVG2∩T2］/［βλ（VG1∩T1-VG1∩T2）+（1-β）λ（VG2∩T1-
VG2∩T2）+（1-λ）LT）］时，α=0或α=1时达到稳定状

态。此时对F（α）求一阶导数可得：

dF（α）
dα =（1-2α）［βγλVG1∩T1+β（1-γ）λVG1∩T2+

（1-β）γλVG2∩T1+（1-β）（1-γ）λVG2∩T2+（1-λ）×
（βSE+γLT）-CE］ （5）

由于政府补偿的实施以及社会风险分担机制的

运行会提升企业技术创新失败项目再创新的收益水

平，因此，再创新四类收益的关系为：VG1∩T1>VG1∩T2，

VG2∩T1>VG2∩T2。据此可得［βλ（VG1∩T1-VG1∩T2）+
（1-β）λ（VG2∩T1-VG2∩T2）+（1-λ）LT］>0，再进行分

类讨论：

①当γ>［CE-βλVG1∩T2-（1-λ）βSE-（1-β）×
λVG2∩T2］/［βλ（VG1∩T1-VG1∩T2）+（1-β）λ（VG2∩T1-

VG2∩T2）+（1-λ）LT）］，有：
|
|
|dF（α）

dα α=0
>0，

|
|
|dF（α）

dα α=1

<0，α=1为稳定点，即企业技术创新失败项目倾向

于“再创新”是演化稳定策略，动态演化趋势见图 2
的2-2。

②当γ<［CE-βλVG1∩T2-（1-λ）βSE-（1-β）×
λVG2∩T2］/［βλ（VG1∩T1-VG1∩T2）+（1-β）λ（VG2∩T1-

VG2∩T2）+（1-λ）LT）］，有：
|
|
|dF（α）

dα α=0
>0，

|
|
|dF（α）

dα α=1

<0，α=0为稳定点，即企业倾向于“不再创新”是演

化稳定策略，动态演化趋势见图2的2-3。
3. 政府补偿行为的演化博弈。设政府采取不同

策略的社会收益分别为UG1、UG2，平均收益为UG，

则由再创新补偿及风险分担博弈可得：

UG1=α［γFG1∩T1+（1-γ）FG1∩T2］-α（1-λ）×
（γST+SE）+MG-CG （6）

UG2=α［γFG2∩T1+（1-γ）FG2∩T2］ （7）
UG=αβ［γFG1∩T1+（1-γ）FG1∩T2］+α（1-β）×

［γFG2∩T1+（1-γ）FG2∩T2］+β（MG-CG）-αβ（1-λ）×
（γST+SE） （8）

联立公式（6）~（8）可以得到政府G的复制动态

方程：

F（β）=dβ/dt=β（UG1-UG）=β（1-β）［αγFG1∩T1+
α（1- γ）FG1 ∩ T2- α（1- λ）（γST + SE）+ MG- CG-
αγFG2∩T1-α（1-γ）FG2∩T2］ （9）

（1）当γ=［-αFG1∩T2+α（1-λ）SE+αFG2∩T2-
MG+CG］/α［FG1∩T1-FG1∩T2-（1-λ）ST-FG2∩T1+
FG2∩T2］时，F（β）=0，所有水平均为稳定状态。

（2）当γ≠［-αFG1∩T2+α（1-λ）SE+αFG2∩T2-
MG+CG］/α［FG1∩T1-FG1∩T2-（1-λ）ST-FG2∩T1+
FG2∩T2］时，β=0 或β=1 时达到稳定状态。此时对

F（β）求一阶导数可得：

dF（β）
dβ =（1-2β）［αγFG1∩T1+α（1-γ）FG1∩T2-

α（1-λ）（γST+SE）+MG-CG-αγFG2∩T1-
α（1-γ）FG2∩T2］ （10）

FG1∩T1-FG1∩T2-FG2∩T1+FG2∩T2与（1-λ）ST大

小不确定，下面进行分类讨论：

①当FG1∩T1-FG1∩T2-FG2∩T1+FG2∩T2>（1-λ）ST

且γ>［-αFG1∩T2+α（1-λ）SE+αFG2∩T2-MG+CG］/
｛α［FG1∩T1-FG1∩T2-（1-λ）ST-FG2∩T1+FG2∩T2］｝，或

（FG1∩T1-FG1∩T2-FG2∩T1+FG2∩T2）<（1-λ）ST且γ<
［- αFG1 ∩ T2 + α（1- λ）SE + αFG2 ∩ T2- MG + CG］/
｛α［FG1∩T1-FG1∩T2-（1-λ）ST-FG2∩T1+FG2∩T2］｝，

有：
|

|
||

dF（β）
dβ β=0

> 0 ，
|

|
||

dF（β）
dβ β=1

< 0 ，β=1 为稳定

图 2 企业技术创新失败项目再创新动态演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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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即政府倾向于“补偿”是演化稳定策略。

②当FG1∩T1-FG1∩T2-FG2∩T1+FG2∩T2>（1-λ）ST

且γ<［-αFG1∩T2+α（1-λ）SE+αFG2∩T2-MG+CG］/
｛α［FG1∩T1-FG1∩T2-（1-λ）ST-FG2∩T1+FG2∩T2］｝，或

FG1∩T1-FG1∩T2-FG2∩T1+FG2∩T2<（1-λ）ST 且γ>
［- αFG1 ∩ T2 + α（1- λ）SE + αFG2 ∩ T2- MG + CG］/
α｛［FG1∩T1-FG1∩T2-（1-λ）ST-FG2∩T1+FG2∩T2］｝，

有： ， ，β=0为稳定点，

即政府倾向于“不补偿”是演化稳定策略。

政府补偿行为动态演化趋势如图3所示。

4. 风险分担组织分担行为的演化博弈。设第三

方风险分担组织采取不同策略的收益分别为UT1、

UT2，平均收益为UT，则由再创新补偿及风险分担

博弈可得：

UT1=αβRG1∩T1+α（1-β）RG2∩T1+αβ（1-λ）ST+
（α+β-αβ）（MT-CT）α（1-λ）LT （11）

UT2=-α［βLG1∩T2+（1-β）LG2∩T2］ （12）
UT=αβγRG1∩T1+αγ（1-β）RG2∩T1+αβγ（1-λ）×

ST+（α+β-αβ）γ（MT-CT）-αγ（1-λ）LT-α（1-γ）×
［βLG1∩T2+（1-β）LG2∩T2］ （13）

联立公式（11）~（13）可得第三方风险分担组织

T的复制动态方程：

F（γ）=dγ/dt=γ（UT1-UT）

=γ（1-γ）［αβRG1∩T1+α（1-β）RG2∩T1+
αβ（1-λ）ST+（α+β-αβ）（MT-CT）-α（1-λ）LT+
αβLG1∩T2+α（1-β）LG2∩T2］ （14）

（1）当β=α［CT+（1-λ）LT-LG2∩T2-RG2∩T1-
MT］/［α（RG1∩T1-RG2∩T1）+α（1-λ）ST+（1-α）×
（MT-CT）+α（LG1∩T2-LG2∩T2）］时，F（γ）=0，所有水

平均为稳定状态。

（2）当β≠α［CT+（1-λ）LT-LG2∩T2-RG2∩T1-
MT］/［α（RG1∩T1-RG2∩T1）+α（1-λ）ST+（1-α）×
（MT-CT）+αLG1∩T2-LG2∩T2］时，γ=0或γ=1时达到

稳定状态。此时对F（γ）求一阶导数可得：

dF（γ）
dγ =（1-2γ）［αβRG1∩T1+α（1-β）RG2∩T1+

αβ（1-λ）ST+（α+β-αβ）（MT-CT）-α（1-λ）LT+
αβLG1∩T2+α（1-β）LG2∩T2］ （15）

由于α（RG1∩T1-RG2∩T1）+α（1-λ）ST+（1-α）×
MT+α（LG1∩T2-LG2∩T2）与（1-α）CT的大小不确定，

下面进行分类讨论：

①当α（RG1∩T1-RG2∩T1）+α（1-λ）ST+（1-α）×
MT+α（LG1∩T2-LG2∩T2）>（1-α）CT且β>α［CT+（1-
λ）LT-LG2∩T2-RG2∩T1-MT］/［α（RG1∩T1-RG2∩T1）+
α（1-λ）ST+（1-α）（MT-CT）+αLG1∩T2-LG2∩T2］，或

α（RG1∩T1-RG2∩T1）+α（1-λ）ST+（1-α）（MT-CT）+
α（LG1∩T2-LG2∩T2）<（1-α）CT且β<α［CT+（1-λ）
LT-LG2∩T2-RG2∩T1-MT］/［α（RG1∩T1-RG2∩T1）+
α（1-λ）ST+（1-α）（MT-CT）+α（LG1∩T2-LG2∩T2）］，

有： ， ，γ=1为稳定点，

即第三方风险分担组织倾向于“分担”是演化稳定

策略。

②当α（RG1∩T1-RG2∩T1）+α（1-λ）ST+（1-α）×
MT+α（LG1∩T2-LG2∩T2）>（1-α）CT且β<α［CT+（1-
λ）LT-LG2∩T2-RG2∩T1-MT］/［α（RG1∩T1-RG2∩T1）+
α（1-λ）ST+（1-α）（MT-CT）+α（LG1∩T2-LG2∩T2）］，

或α（RG1∩T1-RG2∩T1）+α（1-λ）ST+（1-α）（MT-CT）+
α（LG1∩T2-LG2∩T2）<（1-α）CT且β>α［CT+（1-λ）×
LT-LG2∩T2-RG2∩T1-MT］/［α（RG1∩T1-RG2∩T1）+
α（1-λ）ST+（1-α）（MT-CT）+α（LG1∩T2-LG2∩T2）］，

有： ， ，γ=0为稳定点，

即第三方风险分担组织倾向于“不分担”是演化稳定

策略。

第三方风险分担组织动态演化趋势如图4所示。

3-1 3-2

3-3

β

0 1

1

1

S4 α

γ

β

0 1

1

1

S5 α

γ

β

0 1

1

1

S6 α

γ

图 3 政府补偿行为动态演化趋势

|

|
||

dF（β）
dβ β=1

> 0
|

|
||

dF（β）
dβ β=0

< 0

|

|
||

dF（γ）
dγ γ=1

< 0
|

|
||

dF（γ）
dγ γ=0

> 0

|

|
||

dF（γ）
dγ γ=1

> 0
|

|
||

dF（γ）
dγ γ=0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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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非对称三方博弈均衡分析。由图 2、图 3和图

4可知，曲面S1、S4和S7分别将正方体分割为两个部

分，分别记为 V1和V2、V3和V4以及V5和V6，不同

初始状态下的稳定策略详见表 2。影响非对称三方

博弈的因素很多，一旦随机因素发生变化，某一方就

有可能改变策略继而引起其他各方策略的调整，无

论三方主体的初始状态为哪种交集，该博弈过程都

不具有稳健性，不会固定地收敛于某一特定稳定策

略集合。该模型没有稳定的演化策略。

由“企业技术创新失败项目再创新行为的演化

博弈”可知，当风险分担组织分担风险的概率增加，

满足γ>［CE-βλVG1∩T2-（1-λ）βSE-（1-β）λVG2∩T2］/
［βλ（VG1∩T1-VG1∩T2）+（1-β）λ（VG2∩T1-VG2∩T2）+

（1-λ）LT］时，α→1，企业技术创新失败项目的稳定

演化策略是实施再创新。因此，提高政府对再创新的

补偿额度（SE），增大风险分担组织分担风险的概率

（γ），以及加大风险分担组织对再创新损失的分担力

度（LT），均有助于更好地促进企业再创新行为的实

施，从而达到对企业技术创新失败项目的有效激励。

如何促进政府补偿企业再创新行为？由“政府补

偿行为的演化博弈”可知，在满足 FG1∩T1-FG1∩T2-
FG2∩T1+FG2∩T2>（1-λ）ST且γ>［-αFG1∩T2+α（1-λ）SE+
αFG2∩T2-MG+CG］/α［FG1∩T1-FG1∩T2-（1-λ）ST-
FG2∩T1+FG2∩T2］，或（FG1∩T1-FG1∩T2-FG2∩T1+
FG2∩T2）<（1-λ）ST且γ<［-αFG1∩T2+α（1-λ）SE+
αFG2∩T2-MG+CG］/α[FG1∩T1-FG1∩T2-（1-λ）ST-
FG2∩T1+FG2∩T2]的条件下，β→1，此时政府会更为积

极地对企业技术创新失败项目再创新实施补偿。

如何促进风险分担组织分担企业再创新风险？

由“风险分担组织分担行为的演化博弈”可知，在满

足α（RG1∩T1-RG2∩T1）+α（1-λ）ST+（1-α）MT+
α（LG1∩T2-LG2∩T2）>（1-α）CT且β>α［CT+（1-λ）LT-
LG2∩T2-RG2∩T1-MT］/［α（RG1∩T1-RG2∩T1）+α（1-
λ）ST+（1-α）（MT-CT）+α（LG1∩T2-LG2∩T2）］，或

α（RG1 ∩ T1- RG2 ∩ T1）+ α（1- λ）ST +（1- α）MT +
α（LG1∩T2-LG2∩T2）<（1-α）CT且β<α［CT+（1-λ）LT-
LG2 ∩ T2- RG2 ∩ T1- MT］/［α（RG1 ∩ T1- RG2 ∩ T1）+
α（1-λ）ST+（1-α）（MT-CT）+α（LG1∩T2-LG2∩T2）］

的条件下，γ→1，此时风险分担组织会更为积极地

分担企业再创新风险。

四、对策及展望

政府构建企业技术创新失败项目再创新补偿机

制有利于促进企业的再创新行为，有利于推进第三

方风险分担组织主动分担企业再创新风险，从而提

升政府效用，促进地区的经济增长与科技进步。政府

扶持第三方风险分担组织有助于提高其风险分担能

力和风险分担意愿，从而充分发挥社会资源的风险

承受能力，降低企业技术创新失败项目再创新风险

感知，提高企业技术创新失败项目再创新的能力和

意愿；政府补偿策略与第三方风险分担组织的风险

分担意愿之间存在相互作用机制，第三方风险分担

能力和分担意愿的提升也有助于地区再创新社会收

益的提高。

政府除实施再创新补偿策略外，还应当同时推

行宣传与引导政策。首先，通过补偿政策降低企业技

术创新失败项目和第三方风险分担组织的再创新风

序
号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初始状态
集合

V1∩V3∩V5

V1∩V3∩V6

V1∩V4∩V5

V1∩V4∩V6

V2∩V3∩V5

V2∩V3∩V6

V2∩V4∩V5

V2∩V4∩V6

收敛结果

（α=1，β=1，γ=1）
（α=1，β=1，γ=0）
（α=1，β=0，γ=1）
（α=1，β=0，γ=0）
（α=0，β=1，γ=1）
（α=0，β=1，γ=0）
（α=0，β=0，γ=1）
（α=0，β=0，γ=0）

对应策略

（再创新，补偿，风险分担）

（再创新，补偿，风险不分担）

（再创新，不补偿，风险分担）

（再创新，不补偿，风险不分担）

（不再创新，补偿，风险分担）

（不再创新，补偿，风险不分担）

（不再创新，不补偿，风险分担）

（不再创新，不补偿，风险不分担）

表 2 三方主体博弈均衡性分析

图 4 第三方风险分担组织动态演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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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感知；其次，通过宣传与引导政策进一步提高企业

的再创新意愿和风险分担组织的风险分担意愿；最

后，对于补偿政策实施与后续监管，应分开设置政府

职能，由不同的部门来落实，防止内部寻租行为发

生。建立有效的补偿对象甄别机制、补偿合谋防御机

制以及补偿线性分成机制，引入专业评估机构，当创

新失败项目获得“首次补偿”后，根据企业再创新绩

效评估补偿效果，提出二次补偿阈值 FG'。若 FG≥
FG'，政府会进行二次补偿，强度为 SG'；若 FG<FG'，
则政府将不会进行二次补偿。政府将根据企业获得

两次补偿的情况，建立补偿对象信息库，以便收集和

管理补偿对象的企业信用及创新能力等信息，供下

一轮次补偿作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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